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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計畫 
111 年 10 月 11 日多元入學委員會通過  

111 年 10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1110037742號函核定  

111 年 12 月 12 日多元入學委員會修訂 

112年12月11日多元入學委員會修訂通過 

113年1月11日臺教授體字第1130002286號函核定 

壹、 學生來源 

     嘉義就學區國民中學體育班及對運動有興趣學生。 

貳、 單獨招生之招生規定 

一、本規定依據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訂定之。 
二、本校「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由本校多元入學委員會含校長、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

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主計主任、實習主任、各科主任、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學

生代表，共同擬定招生簡章，並秉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招生事宜，並處理招生各

種申訴及緊急事件。 

三、招生運動種類及名額： 

 (一)依教育部核定之運動種類及名額辦理，並明訂於招生簡章。 

 (二)本入學管道以內含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招生名額內之名額，未招滿或錄取學生未

報到時，其名額得繼續辦理單獨招生續招。 

四、報考資格為運動成績符合「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之成績規

定；或對招生種類之運動具有實際比賽經驗者。 

五、招生方式： 

 (一)採以術科測驗之甄選入學方式辦理。 

 (二)需將術科測驗項目、測驗計分方式及分數比例明訂於簡章。 

 (三)術科測驗應製作詳細測驗成績之文字記錄，必要時得將測驗過程以錄影方式記錄。 

(四)文字記錄應於招生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前完成。對評分成績特優或特低者，應於評分

表件中註明理由。 

六、錄取方式及成績複查： 

(一)本委員會應依術科測驗項目、測驗計分方式及分數比例，決定錄取標準，並明訂於簡

章中。 

(二)本考試得列備取生，考生成績以總成績排序，於錄取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者為錄

取；未達錄取標準或成績排序達招生名額之外者，不予錄取。 

(三)考生總成績相同者，依簡章所定之參酌順序，依次比較考生成績以決定錄取優先順

序。同分比序原則應詳載於招生簡章。 

 (四)考生得於放榜翌日起三日內，向學校「多元入學委員會」提出成績複查。 

七、放棄聲明書： 

(一)經錄取之考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參加其他入學管道者，應於簡章規定期限內，填具放

棄錄取資格聲明書，放棄錄取資格，始可參加其他入學管道。 

(二)錄取且已完成報到之學生不得再報名參加其他招生入學管道。 

八、本委員會辦理試務工作時，應妥慎處理並訂定其利害關係者之迴避原則。參與試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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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報考學生三親等以內親屬時，應自行申請迴避。 

九、所有應試評分資料須妥予保存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

政救濟程序終結時為止。 

十、其他未盡事宜，除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外，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之。 

十一、本規定經本校多元入學委員會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參、 單獨招生之辦理方式 

一、招生類別：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  

二、甄選條件：運動成績符合『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之

成績規定；或對招生種類之運動有興趣，並具有實際比賽經驗者，需附國中三

年內參賽證明。 

三、招生種類及名額 

招生種類 名  額 

角力 5(男女不拘) 

合計 5 

四、測驗方式 

測驗種類 角力 

測驗時間 113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上午 9時 

測驗地點 朴子國小 

測驗項目及

計分方式

（含各項目

及其配分） 

1. 橋姿跳躍 30% 

2. 橋姿翻轉 30% 

30 秒摔倒 40% 

備註：  

錄取方式 
1.各種類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未達最低標準 60 分（含）者，不予錄取。 
2.總成績計算方式：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80%)+特別競賽成績(20%) 
3.如總成績相同時，參酌測驗項目 1 橋姿跳躍、2橋姿翻轉次序比序高低順序錄取，角力

共備取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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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師資條件及教學資源規劃  

運動項目 角力 角力 角力 角力 

教練姓名 黃俊勝 莊淑芳 莊茵婷 翁祥維 

教練資歷 
朴子國小角力專任

運動教練 
過溝國中角力教練 

朴子國小角力助理

教練 

朴子國小代理專任

運動教練 

訓練場地 朴子國小 朴子國小 朴子國小 朴子國小 

 

伍、 學生輔導方式 

一、運動訓練 

運動項目 角力 

訓練時間 

例：每週 5 次，

週一至週五每天

放學後

17:00~20:00 專長

訓練 

訓練時間： 

 週一至週五 

早上6:30~7:00（體能訓練） 

下午16:10~18:30（專長訓練） 

 寒、暑假訓練(週一至週五)： 

早上10:00~11:30專長及體能訓練 

下午15:30~17:00專項訓練.測驗 

 賽前集訓: 

早上:6:30~7:00專長及體能訓練 

下午15:00~17:30專項訓練 

二、課業輔導 

因未設置體育班所以學生上課均分散在不同的班級中，除學科可跟上同年級進度

外，開學後一個月內或考試前一週暫停訓練以加強課業，每週(一、二、三、四、

五)晚上 19:30~20:30 進行晚自習，以及每週假日利用上午 9:00 至 12:00 安排專

科老師進行課後輔導，其餘時間並在住宿自修，同時並給予運動績優生寒、暑假

及補救教學給予減免輔導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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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傷害防護 

（一）配合嘉義縣長庚醫院安排運動傷害防護相關課程，增進運動傷害防護的知識，

並能有效落實於運動情境中。 

（二）執行方式： 

1.透過國內外運動明星實證案例或參訪國家訓練中心運動防護室，了解傷害後積

極復建的重要性及復建方法。 

2.聘請長庚醫院團隊安排運動傷害防護講習，讓學生了解傷害後積極復建的重要

性及復建方法。 

3.製訂個人運動傷害防護紀錄表，紀錄學生運動傷害病史，作為修正訓練課表的

依據。 

四、運動禁藥管制 

（一） 配合嘉義縣長庚醫院安排運動禁藥管制相關課程，透過課程講解，能瞭解運動

與禁藥的關係。 

（二） 執行方式： 

1. 應用影片實例說明課程中各種運動禁藥管制對訓練的影響及藥檢的實施程序，

並透過紙筆測驗以了解學生對課程認知程度與學習情形。 

2. 舉例運動明星使用禁藥與以致禁賽及取消獎牌的個人重要權益。 

五、運動品德與法治 

（一） 安排運動品德與法治相關課程，透過課程實施，能瞭解其內涵，展現崇高之運

動品德與人文素養。 

（二） 執行方式： 

1. 透過奧運比賽影片教導學生奧林匹克精神，蒐集各項案例說明運動品德與法

治在運動競技中的重要，並透過紙筆測驗以了解學生對課程認知程度與學習

情形。 

2. 隨時檢核學生於運動競技訓練及比賽中，能遵循運動品德與法治。 

六、生活及心理輔導 

（一） 訂定生活輔導實施計畫。 

（二） 執行方式： 

1. 確實遵守學校校規及班級規範，培養良好生活習慣，負責盡職態度。 

2. 學生在訓練及比賽期間，依表現狀況給予獎勵或懲處獎勵依本校獎勵辦法規

定之，三年成績表現優異者另於畢業頒發體育卓越獎。 

3. 學生須遵從教練及學校教師之指導，具備進取精神和榮譽感，並遵守團隊紀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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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違反校規被處小過含以上者，得暫停訓練資格並進行輔導，學生於離校期

間或比賽期間，若有重大違失，致令校譽受損者，一律按校規加重處分。 

5. 學生適應不良時，導師協同教練主動輔導，必要時請輔導室提供協助。 

6. 學生須定期繳交生活週記，內容含訓練日誌及由導師紀錄與教練、家長進行

溝通。 

7. 配合學校作息實施環境打掃進，逾時遲到依校規處理。 

8. 於上課期間應依學校規定穿著校服到校，訓練時著整齊運動服。 

9. 若因個人品性不佳違反重大校規由本校輔導轉學者，需退回學校各項補助經

費及獎學金。 

(三)學校得定期或依課業、訓練、傷害、感情造成的個人心理問題，主動安排輔導

進行團體諮商或個別諮商。 

(四)教練於訓練時，除專業技能要求外，主動關懷給予心理建設與競技心理輔導，

以提昇成績表現，健全地培養心理素質優良之運動選手。 
 

陸、 預期成果 

運動項目 角力 角力 角力 

預期參加盃賽 
113 年全國總統盃角

力錦標賽 

114 年全國角力錦

標賽 

114 年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會 

預期目標成績 1金 1銀 1銅 1 金 1 銀 1銅 1 金 1銀 2銅 

 

 


